关于开展高等学校精品课程建设工作的通知
各高等学校：
    为了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启动高等学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精品课程建设工作的通知》（教高〔2003〕1号）和《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精品课程建设工作实施办法〉的通知》（教高厅〔2003〕3号）精神，进一步推动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我厅决定在全省高等学校开展精品课程建设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精品课程建设是高等学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深化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的重大举措，必须以党的十六大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遵循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适应大学教学发展趋势，与时俱进，开拓创新。通过精品课程建设，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推进教育创新，促进教学方式、管理方式的深刻变革，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二、建设目标
    根据我省高等教育发展的实际，在认真做好教学改革试点专业、试点课程工作，稳步推进“人才质量工程”的基础上，拟用5年的时间，分期分批建设200门省级精品课程，同时在各校建成一批校级精品课程。以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为主干，兼顾学科与专业分布，构建校、省、国家三级精品课程体系，充分发挥精品课程的示范带动作用。
三、建设标准
    精品课程是具有一流教师队伍、一流教学内容、一流教学方法、一流教材、一流教学管理等特点的示范性课程，精品课程建设要做到高起点、高标准、高要求，体现先进性、科学性和示范性。
（一）要有先进的教育思想为指导，体现现代教育理念，能满足学生自主化学习、个性化学习的需求。
（二）有一支结构合理、人员稳定、教学水平高、教学效果好的教师梯队。
（三）要与教学改革试点专业、课程相结合，充分体现教学改革的成果。
（四）教学内容要具有科学性、先进性，能够充分反映本学科领域的最新科技成果，广泛吸收先进的教学经验，并能和本领域的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相结合。
（五）教学方法有利于培养学生科学思维能力和创新精神，特色鲜明，效果显著，符合素质教育要求。
（六）拥有一套比较完备的、立体化的系列精品教材；教学手段先进，广泛使用现代教育技术；具有科学的考核方法。
（七）具有与精品课程相配套的现代教学管理体系，教学组织、管理科学、规范。
四、申报条件
（一）精品课程原则上应是本科、高职高专各个专业的基础课和专业（技术）基础课；
（二）教学改革试点专业、课程优先考虑；
（三）课程连续开设3年以上；
（四）课程主讲教师具有教授职称（高职高专院校副教授以上职称）；
（五）有关教学大纲、授课教案、习题、实验指导、参考文献目录等已经上网，并且在网上提供不少于50分钟的主讲教师现场教学录像。
五、申报要求
（一）申报程序
精品课程建设分为学校、省、国家三级，逐级申报。省级精品课程在校级精品课程的基础上评选产生，获得省级精品课程者由我厅推荐参加国家级精品课程的评选。国家级精品课程的申请表格、说明材料以及课程上网的网址（包括进入密码）等由所在学校负责组织课程主讲教师通过教育部“高等学校精品课程建设工作网页”直接提交。
（二）申报材料
申报省级精品课程需填写《山东省高等学校精品课程申报书》，申报书一式3份，综合说明材料1份，同时把课程上网的网址（密码）以及50分钟主讲教师现场教学录像刻成光盘2份一并上报。精品课程等有关文件可在山东省教育厅网站查阅。
（三）申报时间
省级精品课程的申报截止时间为每年的7月31日，2003年为9月20日。各校须在规定的时间期限前，将申报材料按要求报至我厅高等教育处。逾期申报视为自动放弃。
六、评选办法
由我厅组织专家对各校申报的精品课程材料进行评审，必要时可采取到学校实地考察的方式，评出省级精品课程。由我厅确认后，授予“山东省高等学校精品课程”荣誉称号，并向社会公布。在省级精品课程的基础上，推荐申报国家级精品课程。
为保障精品课程评审工作的顺利进行，我厅将建立“精品课程建设评审工作专家库”，请各校推荐专家。推荐的本科专家要具有教授职称，高职高专专家条件可适当放宽。专家应具有较高的学术造诣，重视并热心高等学校教学工作，能够进行网上评审。“211工程”建设学校可以推荐3至5名；本科院校1至3名；高职高专院校1至2名。
七、知识产权管理
省级精品课程视为职务作品。凡申请省级精品课程评审的高等学校和主讲教师将被视为同意该课程在享受“山东省高等学校精品课程”荣誉称号期间，其上网内容的非商业性使用权自然授予全省各高等学校。省级精品课程要按照规定上网并向全省各高等学校免费开放，保证正常使用。高等学校和授课教师要承诺上网内容不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
八、监督检查
精品课程负责人应定期对课程进行升级、维护与更新，我厅每年对省级精品课程进行一次检查。优秀者予以资助，不合格者取消“山东省高等学校精品课程”荣誉称号。被取消荣誉称号的课程两年内可以申请一次复查，复查合格的课程可以恢复“山东省高等学校精品课程”荣誉称号。
各校要按照教育部有关通知精神和本通知要求，高度重视精品课程建设工作，科学规划，精心组织，切实保障并不断加大对精品课程建设的经费投入，把精品课程建设作为一项长期的基础性的教学工作抓紧抓好。
